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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兴则国兴， 法治强则国强。 在我国税收法治实践中， 程序正当原则是 “依法治税” 的一项基础性原则， 是发挥税收基础性、 支柱性、 保障

性作用的重要基石， 更是维护经济税收安全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在税务稽查实践中,它既可以有效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正当权益,也可以

有力促进税务稽查部门公正执法,在刚性执法的同时体现合理柔性。

“程序正当原则”在稽查实

践中的运用

程序正当原则无疑是税务稽查中运

用最广泛的基本原则之一。

（一）广泛运用于“告知”环节

《税收征管法》 规定：“税务机关派

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 应当出示税

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稽查人员

开展入户检查时， 首先会向被查对象表

明身份， 简要告知检查事项及回避的权

利。 通过检查前的“告知”表明合法的主

体资格和身份，体现基本的程序要求。此

外，在拟作出税务处罚决定前，稽查部门

也会以“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

违法事实、证据、处罚依据、拟作出的处

罚决定以及有关权益救济等。

（二）充分体现于“听取陈述、申辩”

程序

在税务行政法律关系中， 稽查部门

和被查对象具有不对等的法律地位， 因

而充分保障纳税人的“陈述、 申辩权”

就显得尤为必要。 《税收征管法》 第八

条第四款规定： “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

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 享有陈述

权、 申辩权”。 通过听取纳税人合理的

陈述、 申辩意见， 有助于稽查部门全面

掌握案件情况、 及时开展调查、 收集证

据、 依法公正定性。

（三）深度融入于税务“听证”制度

《行政处罚法》 规定： “对符合条

件的行政处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行政机

关应当组织听证”。 税务机关对公民作

出 2000 元以上 （含本数） 罚款或者对

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 10000 元以上 （含

本数） 罚款， 纳税人便可以依法提出听

证。 通过设立听证制度， 纳税人获得了

与税务部门平等对话的平台， 可以对违

法事实、 证据和即将作出的处罚决定进

行充分申辩和质证， 进一步澄清事实、

核实证据， 体现程序正当性。

（四）延伸拓展于案件“复核”义务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规

定： “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申

辩意见； 经复核，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 应当采纳”。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

办法》 也有复核的要求。 这是首次突破

性地规定了在当事人陈述、 申辩后税务

机关的“复核” 义务。

当前落实“程序正当原

则”的主要困境

实践中， “实体和程序” 并重的理

念已深入人心， “程序正当原则” 已完

全融入稽查四环节， 但如何进一步准确

运用程序正当原则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

部分司法审判中， 人民法院因税务稽查

部门未正确适用程序正当原则而撤销税

务处理决定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案例 ：2010 年 10 月 22 日和 2011

年 10 月 22 日，YT 公司先后与 HX 公

司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出口协议》。 2010

年 10 月～2012 年 4 月， 双方又签订 119

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这些合同项下

货物出口后，YT 公司申报获得出口退

税款 2561.54 万元。 2014 年 2 月 21 日，

属地稽查局（以下简称 “稽查局 ”）作出

《税务处理决定书》， 认定 YT 公司构成

外贸出口“真代理、假进销”的违规操作，

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

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

知》（国税发〔2006〕24 号）第二条和《关

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

通知》第七条规定，对该公司已获得的出

口退税款 2561.54 万元予以追缴。 2014

年 11 月 28 日， 稽查局向 YT 公司登门

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被拒收，遂按规

定对该文书留置送达。次年 11 月 10 日，

YT 公司就上述税务处理决定向某市税

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未获支持后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YT 公司诉称，被诉税务

处理决定作出前， 稽查局未能保障 YT

公司的实质性陈述、申辩权，所作决定程

序违法；形式上存在“双合同”与“真代

理、假进销”的违规操作无必然联系；YT

公司作为出口退税主体应当享有出口退

税权。

本案中， 稽查局认为其检查程序合

法， 依照有关规程依法作出税务行政处

理决定， 且此类案件法律法规并未设定

听证程序， 被诉税务处理行为依法无须

进行听证。其次，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

《委托代理出口协议》，是假借“进销”名

义而行“代理”之实，依法应当追缴 YT

公司已获得的有关出口退税款。 该案历

经区法院、 市中级法院及省高级法院三

级审理，省高级法院于 2020 年 6 月作出

终审判决， 认为稽查局在作出有关处理

决定中，应当按照正当程序原则要求，依

法告知并充分保障 YT 公司的陈述申辩

权利。在作出该处理决定前，未因影响重

大利益举行听证， 亦未充分保障 YT 公

司陈述申辩的权利。 稽查局作出被诉税

务处理决定后，时隔 9 个月才进行送达，

程序明显违法。因而，被诉税务处理决定

程序违法，应予撤销。

由此可见， 在税务稽查领域落实程

序正当原则或存在以下疏漏和风险：

（一）落实“程序正当原则”理念还不

够深入

稽查人员大多能准确依据实体法依

法依规对案件定性处理， 但容易忽略程

序正当性的要求。 通常对一些具有执法

文书要求的“刚性” 程序做到位了， 而

对没有文书要求的“柔性” 程序没有正

确履行， 但这些“柔性” 程序中往往蕴

含了程序正当的要求， 比如应该告知的

没有依法告知， 应该听取陈述、 申辩的

没有及时听取， 应该回避的没有按规定

范围回避等。 部分基层干部在观念上仍

然存在“轻程序” 的情况， 并对如何准

确落实程序正当性存在能力不足。

（二） 保障 “陈述、 申辩权” 的异

议制度尚不完善

《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 享有

陈述权、申辩权。 ”稽查领域的“决定”通

常涉及税务行政处理、处罚、税收保全、

税收执行以及移送起诉等环节， 但徒法

不足以自行，现实中除了《行政处罚法》

这类“其他法律规范”有明确规定提起异

议的制度外，对于其他“决定”均因无细

化的异议制度支撑而难以在实践层面落

实陈述、申辩权，对税务部门履行程序正

当原则带来一定风险。

（三）在部分重大税务案件中“听证”

或存在缺漏

根据 《行政处罚法》 规定， 对于较

大金额的处罚， 纳税人有权提出听证请

求。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第

规定： “被查对象或者其他涉税当事人

按照法律、 法规、 规章要求听证的， 应

当依法组织听证。” 在案件查处过程中，

纳税人一般基于“税务行政处罚告知

书” 提出听证。 与此同时， 《重大税务

案件审理办法》 也规定对于提请审理委

员会审理的重大税务案件， 纳税人可按

规定提起听证。 但现实中， 纳税人有时

并不知晓案件是否列为重大税务案件，

而且部分被列为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案

件并不一定予以税务处罚， 因而可能无

法保证当事人依法获得听证的权利。 上

述列举的案例中， 该企业因不涉及行政

处罚， 因而无法通过听证来获得陈述、

申辩的权利。 法院在再审中认为因该税

务处理决定涉及纳税人重大利益， 应该

予以通过听证或其他方式予以保障陈

述、 申辩的正当权益。

（四） 运用 “说理式执法” 还有待

深化

目前， 基层单位运用说理式执法还

不普遍， 没有将“释法说理” 贯穿于税

务稽查执法全过程， 未从推进程序正当

性原则的高度贯彻说理式执法的要求，

未充分“说透” 事理、 法理和情理， 还

仅仅停留在罗列违法事实、 法律证据、

处理处罚依据的层面。

推进“程序正当原则”的

路径探索

坚持程序正当原则可以更好地促进

稽查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充分保证案件

查处程序公正。

（一） 提升法治素养， 强化程序正

当意识

随着正当程序原则在税务执法领域

日益深入， 稽查部门应当进一步强化程

序正当意识， 要放在和实体法同等重要

的位置上予以落实。 同时， 应加大对基

层干部法治素养培训， 提高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查处案件的能力。 从稽查

四环节入手， 梳理可能影响执法公正性

的关键点和风险点， 并细化落实程序正

当原则的执行标准，例如：在告知和回避

制度方面， 建议以文书形式明确查前告

知的具体内容, 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告知

纳税人享有回避申请的权利以及回避人

员范围等。

（二） 完善制度衔接， 健全陈述申

辩机制

保护纳税人“陈述、 申辩权” 是体

现程序正当性原则的重要方面。 《行政

处罚法》 《税收征管法》 及《税务稽查

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等多部法律法规均

对“陈述、 申辩权” 作出了原则性规

定。 具体实施中， 建议加强法律法规和

相关实施细则之间的制度衔接， 充分保

障纳税人程序权利真正“落地”。 进一

步细化陈述申辩的告知标准， 如果税务

处理决定会对纳税人的重大权益产生实

质性负面影响时， 也可以参照行政处罚

程序， 向纳税人说明作出税务处理的依

据、 事实和理由， 告知纳税人可以依法

享有陈述、 申辩权甚至可以要求听证，

这完全符合程序正当原则的精神实质。

对于纳税人作出的陈述和申辩的内容应

当全过程记录在案， 对于合法合理的意

见应当认真研究考虑并及时予以复核。

（三） 聚焦大案听证， 推进维护实

质公正

对于重大税务案件， 纳税人可按规

定提起听证。 被列为重大税务案件大多

会对被查对象的重大利益产生影响， 因

而确有必要通过完善听证制度来确保纳

税人充分表达陈述和申辩意见。 建议对

未达到听证标准的非处罚类重大案件也

可通过“税务事项通知书” 的形式来事

先告知纳税人享有类似的听证权。 换言

之， 当被列为重大案件集体审理前， 拟

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影响纳税人某种重

大利益时， 法律虽未明确规定听证程

序， 但依照利益受损的程度， 税务机关

仍可按照程序正当原则来保障纳税人的

听证权利， 全面充分听取其陈述、 申辩

意见， 进而维护实质公正。

（四） 推广说理执法， 促进征纳关

系和谐

坚持程序正当原则， 要求执法程序

的实施细节应当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这

就要求税务部门应向被查对象充分说明

行为的根据和理由， 在稽查全过程大力

推行说理式执法。 我们要以规范化文书

说理为主， 从事理、 法理、 情理、 文理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剖析诠释， 在做出可

能对纳税人产生不利影响的税务处理决

定时， 应当向纳税人说清涉税事理、 说

明执法理由、 说透执法依据以及在自由

裁量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等， 充分取得

纳税人的理解信任， 提高稽查执法的说

服力和公信力， 将“于法有据、 于情有

理” 的程序正当性要求贯穿全过程。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

局第二稽查局副局长）


